
 

证券代码：002157      证券简称：正邦科技     公告编号：2017—121 

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同意 2 家子公司分别

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竞拍主体介绍 

主体信息 主体 1 主体 2 

竞拍人 
共青城市正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共青城正邦”） 

广安正邦农牧有限公司 

（以下简称“广安正邦”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MA3687RF50 91511603MA67DLN92U 

注册地址 
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晨光路以

南、格力特项目用地以东 

广安市前锋区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前锋园

区管委会 212 室 

法定代表人 王正根 李斌 

注册资本 2,000 万人民币 1,0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 2017-08-29 2017-08-07 

主要经营范围 
饲料研发、生产及销售、饲料原料

贸易等。 

生猪养殖、销售；种猪技术咨询服务；水果、

蔬菜、中药材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及限

制的除外）、谷物种植、销售；饲料生产、

加工、销售等。 

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共青城正邦 100%股权 
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

司持有广安正邦 100%股权 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human/1985174169-c3076701830
http://www.qichacha.com/firm_ecfc73f16ae0608231577acd6d69e09f.html
http://www.qichacha.com/firm_ecfc73f16ae0608231577acd6d69e09f.html


 

本次暂以上述主体分别参与竞拍，如竞拍主体有变更，以相关进展公告为准。 

二、本次竞拍概述 

1、基本情况： 

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，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，子公司拟参与土地使用权的竞拍。

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拟以自有资金累计不超过 3,000 万元参与竞购。 

2、审议情况：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第五届

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子

公司共青城正邦和广安正邦分别参与土地使用权的竞拍。本次竞拍属于公司董事会审

批权限范围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挂牌人情况 

挂牌人 挂牌人地址 竞拍主体 

共青城市国土资源局 共青城市共青大道 66 号 共青城正邦 

广安市国土资源局 广安市前锋区工业 6 路 1 号 广安正邦 

 

四、本次竞购地块基本情况 

基本情况 地块 1 地块 2 

竞拍人 共青城正邦 广安正邦 

地块位置 
江西省共青城市晨光路以南、

格力特项目用地以东 
广安市工业园区工业九路南段侧 

地块面积 109 亩 83.1 亩 

规划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

建设容积率 ≥1.2 ≥1.0 

出让年限 50 年 50 年 

起始价 11.2 万元/亩 8 万/亩 

建筑密度 ≥40% 50% 

备注：以上土地基本信息情况以国土资源局等相关部门规划、审批为准。 

 



 

五、拟竞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用途 

根据市场需求及公司发展规划，以上竞拍土地拟投资建设饲料生产线。 

 

六、参与竞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竞购以上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如竞拍成功，该地块将主要用于投资建设饲

料生产线以及配套的主体车间、原料仓、成品仓、办公楼、宿舍及其它厂房配套设施。

该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取得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技术和产品创新的能力，从而增强

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。 

 

七、其他说明 

本次交易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竞拍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不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由于该土地的取得仍须政府部门履行相关程序，因此该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

性。公司将根据竞拍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




